




莆卫办〔2022〕44号

关于印发莆田市“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卫健局、公安局、人社局、医保局，湄洲岛管委会社会事务管理局，莆田市卫生计生监督所、莆田市妇幼保健院、莆田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莆田市医疗保障稽核技术中心，委直属各医疗机构：
现将《莆田市“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实施方案（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莆田市公安局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医疗保障局        

2022年6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莆田市“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实施方案（试行）
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卫监督〔2021〕43号）、《关于做好福建省“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推广应用的通知》（闽卫监督〔2022〕60号）以及市审改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市数字办《关于深入推进“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审改办〔2021〕9号）等文件精神，在总结提升我市前期“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推进“出生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和信息共享，重构部门内部操作流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加快构建更加便捷、更多层次、更为高效的跨部门联办模式，实现“出生一件事”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全面提升群众办事的便捷度、体验感和满意度，为加快新时代新莆田建设营造更加优质营商环境。

二、实施方式

“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实行多渠道入驻，符合“出生一件事”联办条件的新生儿父母，可以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进行服务申报，申请人可根据场景引导，选择需联办的事项，并提供办理结果邮寄服务。

(一)服务对象

为莆田市内各级设有产科的医院(以下简称“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未满6个月且符合市内随父或随母落家庭户条件（姓氏随父随母）婚生新生儿，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

(二)办理方式

采取线上填报、一次性提交材料、多部门依申请协同联办方式。符合出生一件事联办条件的新生儿母亲通过PC端填写申报信息，包括办理情形选择、一张表填写、相关材料的上传以及邮寄等信息，申请人确认无误后，对材料进行电子签名并提交。

1.“出生一件事”服务平台自动预审核

各助产机构配齐线上申请所需的仪器设备，如互联网（无线网络）、笔记本电脑等。同时将工作落实到本单位的具体科室及具体经办人员，排班安排专人负责《出生医学证明》办理，熟悉掌握网上申办全流程的操作，宣传并指导符合条件的新生儿母亲使用“出生一件事”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请。新生儿母亲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方式，及时将选择结果告知助产机构《出生医学证明》办理人员。

自愿选择线上办理的，新生儿母亲注册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以下简称“网上办事大厅”）个人账号，登陆网上办事大厅，选择“出生一件事”事项，填报《福建省“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申请登记表》提出线上申请，线上提交申请后及时告知所在助产机构《出生医学证明》办理人员。服务平台接收申请后，依据预先设定的条件进行预审，符合要求的自动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实时通知新生儿母亲不予受理决定结果并告知新生儿母亲转线下办理。

2.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环节

助产机构通过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基卫系统）接收“出生一件事”平台发送的新生儿母亲（以下简称申请人）相关信息（包括含有电子签名的申请表和结婚证、身份证等），基卫系统自动调取产妇分娩信息进行核对，并自动向平台反馈核对结果。核对一致的，“出生一件事”服务平台生成《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常住人口登记表》（后续环节公安部门使用）预览页面，一并推送给申请人确认签字（电子签名）。申请人确认无误后，服务平台将有关申请信息推送至助产机构。核对不一致的，平台结束线上申领流程并通知申请人转线下办理。

助产机构在基卫系统查收到平台推送的相关信息后，应再次核对产妇基本信息、新生儿信息等。核对不一致的，助产机构可“拒绝签发”，作出核查意见，通知申请人核查情况及后续办理流程。核对无误的，按规定打印申领材料归档，并在1个工作日内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和《预防接种证》，《出生医学证明》中“领证人员签字”一栏应填写为“线上办理”，同时将《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推送到平台。平台在1个工作日内将新生儿线上户籍登记情况反馈助产机构，助产机构收到户籍登记情况后，根据申请人的选择，邮寄（邮递费用自理）或由申请人自取《出生医学证明》。线上户籍登记成功的，助产机构给付（邮寄）申请人《出生医学证明》正页；线上户籍登记不成功的，助产机构给付（邮寄）申请人《出生医学证明》正副页。自行领取时需要携带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新生儿出生时《预防接种证》因故未能在助产机构领取的，新生儿父母可携带相关材料至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接种单位办理《预防接种证》。

申请人选择通过平台办理出生户口登记业务的，平台将相关信息（包括含有电子签名的申请表、《出生医学证明》和户口簿、结婚证等）推送给相应的派出所。网上申报完成的，申请人领取的是的《出生医学证明》正页（无副页），存根（备注“线上办理”）和副页留存助产机构。申请人未选择通过平台办理出生户口登记业务的，业务办理流程结束。

莆田市妇幼保健院负责牵头制定全市统一的《出生医学证明》线上办理的相关管理制度，并组织各助产机构实施，切实做好《出生医学证明》存根和副页管理工作。

3.办理出生户口登记环节

拟落户地派出所通过公安户籍系统接收“出生一件事”平台推送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出生医学证明》（符合国标的电子证照）等信息。信息无误的，为符合政策规定的新生儿办理落户登记。并通知申请人持落户方户口簿到派出所打印新生儿户口页；或邮寄到派出所打印后寄回（邮费自付）；或申请重新打印户口簿后寄回（邮费自付），原户口簿自然作废。对于申报信息不全、材料有误等特殊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出具审查意见，通过“出生一件事”服务平台告知申请人补齐相关材料后（申请人需到原助产机构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副页）到户籍地派出所办理。

申请人选择通过平台办理医疗保险相关业务的，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包括含有电子签名的申请表、新生儿和父母身份信息、申请人手机号码等）推送给相应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人未选择通过平台办理医疗保险相关业务的，业务办理流程结束。

4.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环节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系统接收“出生一件事”平台推送的相关信息（含新生儿户口登记、居住证信息），其中包括助产机构上传的生育信息（含本次生育的分娩方式、胎儿数等信息）以及省内电子证照共享平台上的《生育服务登记表》《生育服务证》等信息，对以上信息进行审核。信息有误的，终止套餐服务，“出生一件事”平台通知申请人转线下办理。信息无误的，为已参加申报地生育保险并符合相关文件政策的产妇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审核相关的生育保险待遇。同时，医保部门对接收到的参保信息[包括新生儿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所在社区（村）、联系地址、申请人手机号码等〕进行审核，通过后将参保人员数据推送到税务部门，申请人在工作日内应关注税务缴费渠道及时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

5.社会保障卡申领环节

人社部门通过社保卡系统接收“出生一件事”服务平台发送的申请信息，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信息有误的，终止套餐服务，“出生一件事”平台通知申请人转线下办理。信息无误的，制作新生儿社会保障卡，并将结果反馈给服务平台。服务平台通知申请人，并告知金融功能需到发卡银行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根据申请人的选择，社会保障卡由申请人自取，或邮寄给申请人（邮递费用自理）。自行领取时需要携带社会保障卡本人（即新生儿）户口簿及代领人有效身份证件。

三、重点任务

(一)打造“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模式。整合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相关事项，再造业务流程，打造“一表申请、一平台受理、一站服务”的联办模式，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等事项跨区域、跨部门多证联办，实现“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模式，实现“一趟不用跑”。

(二)建立“出生一件事”部门联办机制。“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由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医保局、市人社局等部门共同建立跨部门联办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在助产机构推广“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并牵头加强与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的业务协同。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负责本部门对应事项政策指导、数据管理和业务办理。
(三)建设“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系统。对接省网上办事大厅，按照“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的业务要求，搭建“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平台，打通卫健、公安、医保、人社等政务部门信息，让“出生一件事”业务及时分发和畅通流转，实现“一窗受理、在线联动、即时协同、共享运用、全程管控”。

(四)编制“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办事指南及规程。将“出生一件事”涉及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整合优化为一个“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办事指南。推动办事指南的个性化、场景化应用，增强可读性、通俗性。及时理清各部门职责权限，制定各个环节操作规程和审查要点，进一步明确办事标准，压减办事时限，不断提升“出生一件事”规范化、透明化、便利化。

四、重要节点

(一)内部培训和管理(完成期限：2022年6月10日前)

卫健、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分别做好本部门系统操作指南制定、协调对接、系统业务培训等工作。各级各单位确定专人负责服务平台操作和资料流转，培训指导窗口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提高服务效率，确保相关业务按照既定的线上流程进行审核与审批，避免出现因不熟悉线上审批程序而驳回办件或申请人线下重复提交材料、填报信息等问题。

(二)实例试行和完善(完成期限:2022年6月15日前)

卫健、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应按照“出生一件事”线上办理流程，在本地区集成套餐服务上线前进行实例试行。通过试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正式上线后顺利运行。

(三)宣传推广和引导(完成期限:2022年6月30日前并长期坚持)

卫健、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应在本地区“出生一件事”业务上线后，做好“出生一件事”的宣传推广工作。各助产机构应开展常态化宣传，向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出生一件事”宣传手册，在医院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积极引导、鼓励新生儿父母通过平台线上办理“出生一件事”相关业务。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各部门要把推进“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将“出生一件事”推进落实的任务分解到位、责任落实到人。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二)加强统筹配合。各级各部门要做好系统升级改造、信息系统对接、数据共享等方面保障工作，强化对“出生一件事”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及时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三)抓好落地实施。科学制定标准化指南规程，使申请人了解最新的办理流程、申请材料等。及时组织开展培训，使窗口工作人员和审批办理人员熟练掌握改革后的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建立动态调整和问题处理机制，及时总结评估“一件事”指南规程实施情况，推动改革顺利落地。

(四)加强宣传引导。针对“出生一件事”政策流程等调整和转换，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等广泛宣传，提高“出生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知晓度。及时总结典型经验，通过典型示范引领，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6月16日印发
文件










